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2020 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 

一、学院简介 

国际经贸学院创始于 1958 年的江西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1995 年更名为国际贸易系，

1998 年 7 月组建成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09 年 6 月更名为国际经贸学院。学院拥有 1 个

博士点（国际贸易学）、3 个硕士点（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国际商务）、3 个本科专业（国

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国际商务）。其中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在 2018 年江西省本科

高校专业综合评价中位列全省第一，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际商务本

科专业在 2018 艾瑞深校友会专业排名中位居全国第三。 

学院现有教职工 72 人，其中专任教师 57 人。专任教师中有教授 10 人、副教授 32 人；

博士 48 人，其中海归博士 8 人；博士生导师 7 人、硕士生导师 41 人。拥有一支学缘结构合

理、年龄结构较优、学科互补性较强、国际化素质较高的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经贸人才，不断探索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的改

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以职业特质为导向的‘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试验区”获批国家级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获批“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项目”。学院成立 62 年来，培养各层次人才 10000 余人，一大批学子在政界、学界、商界

发挥着重要作用，涌现了一批杰出校友。 

学院国际化办学成效突出，2007 年开始承办商务部援外人力资源培训项目，2013 年开

始承接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2014 年开始接收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留学生，

2015 年开始承办商务部援外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学历学位项目，2016 年开设国际商务专业全

英文本科班，2017 年申报获批教育部“丝路基金”国际商务专业硕士（国际项目管理方向）

项目。目前，学院留学生培养实现本硕博全覆盖，在读留学生 140 余人。 

    学院致力于科学研究，设有江西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全球治理与亚太经济合

作研究中心（深圳）、现代商务研究中心、环境与贸易研究中心。2011-2019 年，学院共承担

国家社科/国家自科课题 25 项，立项/结项省部级课题及横向课题逾百项；在《中国社会科

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在国际期刊发表论

文 70 余篇；出版各类著作 40 余部；获国家级、省部级领导人批示近 20 项。 

二、招聘类别及条件 

（一）高端人才 

受聘到我校全职工作，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人才工程项目人选（含四青人才）； 

2.省级重点人才项目人选（不含青年项目）； 

3.符合我校“百名人才”支持计划条件并正式聘任的首席教授或学科领军人才； 

4.经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认定为高端人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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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归博士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海外知名高校终身教授、资深学者（含外籍人才）； 

2.学校综合排名、学科专业排名居世界前百名的英语母语系国家高校的博士研究生； 

3.其他在海外国家或地区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港澳台地区取得博士学位人

员可参照海归博士标准引进，一人一议） 

（三）国内博士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内知名高校的博士研究生； 

2.其他在国内高校取得全日制博士学位的人员，且在教学或科研方面有较突出业绩。 

三、学院 2020 年进人计划 

序号 类别 引进人数 引进人才专业及方向 

1 高端人才 1 ①国际贸易学②世界经济 

2 海归博士 2 ①国际贸易学②国际商务 

3 国内博士 3 

①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工商管理（网络营销、营销管理

或国际商务管理方向） 

②应用经济学（商业经济、贸易经济、数量经济学、

宏观金融学等方向） 

 

四、报名程序 

（一）招聘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报名须提供的材料（均要求为电子材料）： 

1.个人简历（含应聘者基本信息、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科研成果及研究方向、各类奖

励或荣誉等） 

2.相关资质材料 PDF 格式扫描件（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身份证或护照、

职业资格证书、有关奖励或荣誉证书等。海归博士应额外提供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回

国人员证明等材料）； 

3.博士须提供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包括重要学术论文及收录情况、代表性科研项目情况

和科研成果获奖证书扫描件等）； 

4.应届博士毕业生须提供两名同专业领域正高职称专家推荐信，其中之一为导师推荐信

（面试时须提供原件）； 

5.近三年毕业的博士须提供博士就读期间的成绩单及在读期间现实表现材料的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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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我校招聘要求的人员，经学校组织考核、体检、心理测评、考察，公示无

异议后，办理（博士）调入手续并签署合同，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五、引进待遇及政策 

（一）高端人才（国家级人才工程项目人选，含四青人才；省级重点人才项目人选）及

团队，引进待遇一人一议。 

（二）符合学校“百名人才支持计划”（首席教授、学科领军人才、青年学科带头人）

条件的，按《江西财经大学“百名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9 年修订）》提供待遇。 

（三）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人事关系转入我校，按目标任务管理、年薪制计酬

者，享受以下待遇： 

1.首轮聘期年薪 30 万元； 

2.学校提供住房补贴 50 万元(按在校实际工作时间分 10 年逐年拨付)； 

3.学校提供一次性安家费 10 万元； 

4.学校提供 20 万元科研启动金； 

5.特别优秀的海归博士，经学校批准，待遇另议。 

（四）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全职受聘在我校工作，人事关系不转入我校者，享

受以下待遇： 

1.首轮聘期年薪 30 万元； 

2.学校提供 20 万元科研启动金； 

3.聘期内，学校免费提供生活用房供居住使用。 

4.特别优秀的博士，经学校批准，待遇另议。 

（五）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其人事关系需转入我校，享受以下待遇： 

1.学校提供住房补贴 40 万元(按在校实际工作时间分 10 年逐年拨付)； 

2.学校提供一次性安家费 5 万元； 

3.学校提供 10 万元科研启动金； 

4.特别优秀的博士，符合学校要求，可申请人才引进“二级议价”，具体待遇一人一议。 

（六）硕士及以下人员，实行人事代理，有关待遇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六、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13767072697（微信同号） 

报名邮箱：nc3722@126.com 

联 系 人：王老师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港东大街 169 号 

邮    编：3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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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在疫情防控期间，按照上级部门落实卫生防疫的有关要求，公开招聘均改为网上

组织或延期举行，暂停组织线下现场报名、笔试、面试活动，以减少人员聚集交叉感染风险。

相关调整事项我校将以网站发布的形式向社会公告。招聘工作将尽量采用电话、视频、互联

网等非现场接触方式办理有关事项，体检、考察等活动也相应延后开展。 

（二）疫情防控期渡过后，恢复正常招聘工作程序，线上与线下工作同时开展，具体要

求另行通知。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2020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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